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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用保險 

（雇用
こ よ う

保険
ほ け ん

） 
・ 要是公司不給我加入雇用保險,該怎麼辨 ?  

・ 已退職,想領失業金,該辨些什麼 ?  

 
１ 所謂雇用保險 

    被公司雇用或因退職、公司倒產、裁員等原因,不得不辭掉工作的時候,付
給一定期間生活費的制度稱為雇用保險。 

勞動者被雇用的雇用單位大部分為雇用保險的適用事業 (適
てき

用
よう

事
じ

業
ぎょう

)。因而
勞動者只要在適用事業所(適

てき

用
よう

事
じ

業
ぎょう

所
しょ

)工作的話,不管個人的意見大部分的勞
動者都可成為被保險者。保險費是向被保險者與雇主(事

じ

業
ぎょう

主
ぬし

)雙方徵收。 
公司不為我辨雇用保險的手續或沒有從工資中扣除雇用保險費時,請向公

司確認自己是否已辦完加入雇用保險的手續。 
   
２ 公司說“不加入” 

要是公司說「不加入雇用保險」的話,一定要向公司確認為什麼不加入的理
由。無論是短時間就勞者或是派遣勞動者，所定勞動時間一週在 20 個小時以上
並且有可能被雇用 31 天以上的人可加入雇用保險。但是、非法居留的人、在留
資格上不被允許就勞的人是不可加入雇用保險的。 

要是事業所(事
じ

業
ぎょう

所
しょ

)不幫我加入雇用保險的話,請到職業介紹所 (職
しょく

業
ぎょう

安
あん

定
てい

所
じょ

)咨詢並請求職業介紹所向公司指導加入雇用保險之事。即使已退職,但經職
業介紹所的指導,公司追溯加入的話,只要雇主(事

じ

業
ぎょう

主
ぬし

)與被保險者支付追溯部
分的保險費即可領到失業保險金。但是,這時候時效只能追溯到 2年。 

所以,被公司說不加入雇用保險時,也必須好好地與其協商,要求從開始就辦
理加入的手續。 

 
３ 所謂離職票(離職票

りしょくひょう

) 

事業所(事
じ

業
ぎょう

所
しょ

)在保險者離職時,應該迅速辦理離職的手續 。但是,有的人為   
 了離職理由的糾紛,耽誤了辦理手續,還有的人還被拒絕辦理。要是有這樣的情 
 形,馬上到事業所管轄的職業介紹所咨詢。職業介紹所會調查原因,有時會對事 
 業所催促趕快辦理離職票的手續。 
      離職票離職理由這一覽的項目,此欄是由事業所填寫的。根據離職的理由,
從領取資格决定日至 7天以後有可能受支付期間的限制。「因自己的理由而退職」
的情况就属于這種，但、雖是「因自己的理由而退職」被認為有正当的理由時
可以同「公司的理由」處理不受支付限制。有關離職理由要求公司将它寫成容
易明白的交给。 

 

４ 已向公司提出要求 ,但沒被接受 
    關于離職理由、工資金額的改正或離職票的發行, 要是公司避開協商或是
得不到任何說明, 還是協商後沒取得一致的見解, 此時可馬上到職業介紹所咨
詢。或者向神奈川縣的外僑勞動咨詢窗口(かながわ勞動中心勞動咨詢處)打電
話或直接來咨詢。 

 咨詢窗口通過翻譯人員給予處理方法的意見,有時會根據情況向公司聯
絡、確認真相,以幫助當事者間的主動解決。 

 

請確認 

□ 你是雇用保險的被保險者嗎 ? 
□ 從工資中有被扣除保險費嗎 ?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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